附件1

新城区净土保卫战2019年工作任务清单

	重点工作
	工作措施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完成时限

	土壤污染

状况详查
	完善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网络，根据工作需要，配合市上补充设置土壤环境质量监测点位，对特征污染物进行监测。参加上级组织的土壤环境监测技术人员培训，提升土壤环境监测能力。
	生态环境

新城分局
	区发改委
区工信和商务局
区城管局
规划新城分局
国土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配合省土壤详查工作组开展重点行业企业信息采集、风险筛查和采样调查。加强与省、市部门对接，争取实现土壤环境基础数据共享，提高我区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能力。
	生态环境

新城分局
	区发改委 区科技局
区住建局
区卫生健康局
区工信和商务局
规划新城分局
国土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建设用地

准入管理
	加强对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状况调查、风险评估和污染地块治理与修复活动的监管，动态更新污染地块名录及开发利用的负面清单。
	生态环境

新城分局
	区工信和商务局
区市场监管局
规划新城分局
国土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将建设用地土壤环境管理要求纳入城市规划和供地管理，土地开发利用必须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加强土地征收、收回、收购以及转让、改变用途等环节的监管，充分利用污染地块信息系统，提升监管能力。
	国土新城分局
	区住建局
区卫生健康局
规划新城分局
生态环境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对拟收回土地使用权的有色金属冶炼、石油加工、化工、焦化、电镀等行业企业用地，以及用途拟变更为居住和商业、学校、医疗、养老机构等公共设施的上述企业用地，由土地使用权人负责开展土壤环境状况调查评估，调查评估结果向生态环境和资源规划部门备案。
	生态环境

新城分局
	区住建局
规划新城分局
国土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重点工作
	工作措施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完成时限

	土壤污染

源头管控
	加强未利用地管理。强化后备资源未利用地管理，严格控制成片未利用地开发。在项目立项审批阶段，对发现的土壤污染问题要及时采取措施，确保项目选址符合规定要求。
	规划新城分局
	区发改委
国土新城分局
生态环境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加强对土壤污染重点企业的监管。根据省级动态更新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名单，及时向社会公布列入我区企业名单；督促企业对用地土壤环境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向社会公开；对全区土壤污染重点监管企业开展强制性清洁生产审核；定期对重点监管企业周边开展监测，监测数据及时上传土壤环境信息化管理平台；加大环境执法力度，对超标排放造成土壤污染的企业挂牌督办，限期治理，对治理后仍不能达标的企业坚决依法关停；土壤污染重点监管单位拆除设施、设备或者建筑物、构筑物的，应当制定包括应急措施在内的土壤污染防治工作方案，报环境、工信部门备案并实施。
	生态环境
新城分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工信和商务局
国土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严格执行重金属污染物排放标准并落实相关总量控制指标，加大对涉重金属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对整改后仍不达标的企业，依法责令其停业或关闭，并将企业名单向社会公布。重点行业的重点重金属排放量以2013年为基数继续削减2%。
	生态环境
新城分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工信和商务局
国土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加强涉重金属行业污染防控。优先支持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采用先进生产工艺和技术进行升级改造，推动涉重金属重点行业企业技术提升。
	区工信和商务局
	区发改委
区市场监管局
生态环境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加强固体废物清理整治。加强固体废物监管，持续开展固体废物污染防治专项整治行动，巩固2018年“清废”成果。深化固体废物“放管服”事中事后监管，开展涉危险废物违法大检查活动，提升危险废物规范化管理水平。推进辖区废铅酸蓄电池污染防治工作，推动“无废城市”建设。
	生态环境
新城分局
	区发改委
区工信和商务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城管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开展较大规模的生活垃圾非正规垃圾堆放点整治，提高建筑垃圾资源化利用率。
	区城管局
	区发改委 区住建局区财政局
生态环境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加大对工业固体废物违法违规转移的监管和打击力度，防控工业污染“上山下乡”。
	生态环境
新城分局
	区住建局 区城管局
区市场监管局
区工信和商务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重点工作
	工作措施
	牵头部门
	配合部门
	完成时限

	土壤污染

源头管控
	推进“垃圾围堰”整治工作。
	区河湖长办
	区城管局

区住建局
规划新城分局
生态环境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开展土壤

污染防治
	按照省、市统一部署，配合开展化工行业等典型污染源周边地下水基础环境状况调查，建设地下水污染防治项目储备库，推进地下水污染防治信息共享。
	生态环境
新城分局
	区发改委
区工信和商务局
区科技局
规划新城分局
国土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工程原则上在原址进行，防止土壤挖掘、堆存等造成二次污染。施工期间要设立公告牌，公开工程基本情况、环境影响及防范措施，定期向上级报送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工作进展情况，强化治理与修复过程中的督导检查。工程完工后要按照国家土壤污染治理与修复成效评估办法，委托第三方进行综合评估，结果向社会公开。
	生态环境
新城分局
	区住建局
区城管局
国土新城分局
各街道办事处
	2019年12月


